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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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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根据株石办发【2020】18号文件规定，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1、负责指导辖区内物业服务工作，督促指导街道物业工作。负责指导小区物业管理智能化、信息化建设。
2、负责对辖区内物业服务质量、物业招投标活动、物业承接查验、物业公司进驻和退出交接活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等事务性工作进行指导、协调。
3、指导辖区内各小区业主委员会组建、换届工作，指导物业服务企业信誉升级、物业人员培训，落实物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开展物业管理企业创优评先推荐工作。
4、负责协调处理物业管理中的纠纷、投诉。
5、承办住建部门有关住房保障政策落实的事务性工作。
6、负责辖区新开发建设物业的前期对接，做好房地产业有关服务工作。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协调工作。
7、完成区委、区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石峰区物业服务指导中心是区人民政府主管物业服务指导工作的正科级行政机关，属区一级预算单位。现有股室3个，分别为办公室、物业服务室、房产服务室。其中0个参照公务员管理、10个全额拨款、0个差额拨款。全中心共有人员11人，其中在职人员10人，离休人员0人，退休人员1人；我单位无二级预算单位。
二、预算收支出情况（按单位预算口径）
2023年预算收入328.21万元，其中年初预算164.97万元，调整追加163.24万元万元。其他资金来源9.4万元。
2023年支出275.9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59.2万元，项目支出116.71万元，结余结转52.3万元。
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包含单位管理的公共专项）
（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年实际支出275.91万元，完成率84.07%。总结如下：
1.推进“红色物业”创建和业委会组建攻坚工作
①结合市级文件及工作实际，出台我区“红色物业”和业委会组建工作方案，并成立由区委组织部、物业中心牵头，以及各镇街分管党建、物业的副职为成员的工作专班，实行月调度机制。
②中心积极推进2023年石峰区“红色物业”创建工作，由乐翔副区长牵头，组织相关镇街、物业企业召开工作推进会，推动10个物业小区项目申报“红色物业”；并召开评审会，邀请市物业事务中心、市物协会等参加评审，逐一对我区10个“红色物业”示范项目进行点评，根据物业企业和项目的实际情况提出改进意见，10月初完成项目验收工作，7个项目评为2023年度“红色物业”示范项目。
[bookmark: _GoBack]③持续推进业委会组建攻坚工作。中心督促各镇、街持续开展小区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积极开展辖区住宅小区摸底调查工作，制定未组建业委会的住宅小区工作计划，至10月底，已新成立业委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6个，换届改选业委会6个。同时中心结合当前业委会组建工作实际情况，制定《石峰区业主组织组建和规范提质攻坚专项行动方案》，着力提高全区住宅小区业主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自治委员会）组建率，计划到2023年底实现具备组建条件的住宅小区业主组织全覆盖，到2024年底实现具备组建条件的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全覆盖。
2.牵头组织物业管理“揭榜挂帅”工作
中心积极配合区委组织部，牵头将5个矛盾突出的商品房小区、无人管理小区、安置房小区作为2023年的物业管理提升“揭榜挂帅”内容，每周汇总任务进度，积极开展工作相关工作指导，落实物业赋能基层治理，取得良好的效果，为全区物业管理提供探索经验，其中樱花地带小区、6415小区、九郎山家园的考核工作考核评定为完成揭榜挂帅任务。
3.推进清廉小区创建工作
中心根据上级部门方案及我区实际情况，制定《石峰区清廉小区建设实施方案》，并通过多次走访物业企业，选定亿都新天地小区为2023年清廉小区试点，对照建设要求，开展了宣传推广、公示公开小区管务信息，指导小区开展红色物业创建系列活动，通过了市级“清廉小区示范点验收”。
4.持续开展加装电梯工作
2023年中心新增受理加装电梯项目共计21台，截止10月底，20台电梯已通过市直部门联合审查并动工建设；同时中心已拨付2022年8台电梯补贴，并向市城市更新办申报17台电梯的市级补贴资金。
5.持续做好房地产业服务工作
①中心积极开展房地产行业数据上报工作，石峰区1－10月，商品房销售面积8.84万平米，同期增长11%；积极配合化解办工作，完成尚峰公寓项目不动产权证的办理。
②中心严格按规定开展保障性住房资格受理工作，在2023年度对全区596户保障性住房租赁补贴资格开展年审，共暂停111户暂时不符合租赁补贴资格的申请人；受理保障性住房资格申请71户；8月份以来，对2023年城区政府投资保障性住房开展实物配租，石峰区发放共计285户。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全年项目支出共计116.71万元，3个项目。
  1．年初预算项目“业务性专项经费”金额8万元，年中执行调增9.73万元，实际支出3.99万元，结余结转13.74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业务性专项经费
项目支出3.99万元，主要用于拨付街道社区物业整治的工作经费、物业管理考核、示范点创建及“社区15分钟生活圈”建设等相关费用。 
  2．年中追加项目“徐水燕死亡人员经费”金额13.72万元，实际支出13.72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徐水燕死亡人员经费
项目支出13.72万元，主要用于单位死亡人员徐水燕同志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及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支出。 
3．年中追加项目“电梯安装经费”金额104.04万元，实际支出99万元，结余结转5.04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电梯安装经费
项目支出99万元，主要用于对已经竣工验收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小区按10万元/每台进行补贴，及开展工作所需相关经费。
四、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管理不存在相关问题。
5、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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